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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9406        证券简称：安居乐        主办券商：光大证券 

 

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FEVRIER,Francois Marie-

Christophe 

设立日期 2013年 1月 6日 

注册资本 190,800,000.00 元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329 号 801室 

邮编 200070 

所属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废料处理系统及设施的管理服务

(不得从事危险废物经营、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企业管理咨询;

建筑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自来

水、污水和雨水管网运营管理的技

术咨询(会计、审计、国家限制禁

止类及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自动

化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不含工

程施工)、调试;基础软件、应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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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从事计算机软件、仪器仪表、

电气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的进出

口、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业务);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

机械设备的维修(除特种设备);机

械设备租赁;清洁服务;物业管理;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与修复服

务;环保工程设计及施工;生态保护

工程施工;商务信息咨询;环保科技

及环境修复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5762050XN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SINO 

FRENCH WATER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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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安居乐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前） 

合计拥有

权益

786,325

股，占比

2.50% 

直接持股 786,325股，占比 2.5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6,325股，占比 2.5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

后） 

合计拥有

权益

9,435,898

股，占比

30.00% 

直接持股 9,435,898股，占比 30.0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

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35,898股，占比

30.00% 

本次权益变动

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及具体时

间 

有 

2022年 6月 9日，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与郑承煜及郑承伟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郑承煜以每股 12.718 元的价格

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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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其他

经济组织填

写） 

4,776,804 股股份，郑承伟以每股 12.718 元

的价格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

让公司 806,102 股股份，合计转让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 17.75%；2022年 6月 9日，苏伊士

（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中金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

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每股 12.718 元的

价格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

公司 3,066,667 股股份，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 9.75%。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内部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属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尚

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申请，经审批通过后转让双方到中国结算

办理过户登记。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22年 6月 9日，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

郑承煜及郑承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郑承煜

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4,776,804

股股份，郑承伟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

让公司 806,102 股股份，合计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7.75%；2022年 6月 9日，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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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与上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上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苏伊士（上

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3,066,667 股股份，转

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9.75%。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一共增持挂牌公司 8,649,573股股份，拥有权

益比例从 2.50%（拟）变为 30.00%。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看好公众公司未来的投资

价值，拟对公司进行投资并希望与公司共同发展，促进公众公司进一步完善自

身治理结构、提高运营质量，提升公众公司融资能力，在合适的时间根据法律

法规要求，配合开拓新业务，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和取得

股东回报。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 6月 9 日，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承煜及郑承伟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郑承煜以每股 12.718元的价格向苏伊士（上

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4,776,804 股股份，郑承伟以每股 12.718元

的价格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 806,102股股份，合计

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7.75%；2022年 6 月 9日，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与上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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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每股 12.718元的价格向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转让公司 3,066,667 股股份，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9.75%。本次股

份转让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自愿在本次交割后的两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承煜及郑承伟签订的《股份转让

协议》 

（三）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中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股份转让协议》 

（四）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郑承煜及郑承伟签订的《股东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伊士（上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10日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填写

	二、 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三、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 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二） 权益变动目的

	四、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五、 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六、 其他重大事项
	（一） 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 其他重大事项

	七、 备查文件目录

